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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规范》项目编号为       ，是 2025

年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下达的计划项目。本标准是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根据

工作需要和医养结合处工作计划，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医养结合工作委员会、医养结合促进委员会共同起草的项目。 

全球许多国家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作为老年人口最多的

国家，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问题尤为突出。2018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为 77 岁，而健康预期寿命仅为 68.7 岁，这意味着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

年人群，面临健康状态下降，包括可能需要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来应对日常

生活的状态。老年人口慢性病患病率高，长时间处于带病、多病的状态，

是失能的主体人群。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表明,中国失能老人达

3500 万，占全体老年人的 11.6%；老年人患病率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 4 倍，

带病生存时间达 8 年多；据测算，到 2035 年，我国失能老年人将达到

4600 万，到 2050 年达到 5800 万左右。失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会导

致其照料护理的需求以及成本上升，给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越来越沉重

的经济负担。失能老年人照护是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刚需，也是缓解全

社会养老服务焦虑的当务之急，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不足成为亟待解决

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准确评估老年人失能相关状况并提早预防是帮助我

国应对老龄化危机，迈向健康老龄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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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以上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2016 年起国家相关机

构发布系列解决失能老人保障不足的系列文件，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组织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减轻了失能群体经济和事务性负担，

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推进了养老产业和健康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各地经

济、技术等约束因素限制的不同，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缺乏相关的标准

和规范，尚无相关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前期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在医养结合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先后发

布了《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标准（T/CGSS 038-2024）》《医养结合服务机

构设施设置基本要求（T/CGSS 005-2019）》等团体标准，牵头制定的行

业标准《医养结合健康管理服务标准》已提交至国家卫健委。本标准对老

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的服务进行了规范，为机构开展失能等级评估服务

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助于提高他们失能等级评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

满足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二）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承担的工作: 

略（待征求意见后，修改完善再加入文本） 

编制人员 工作单位 承担工作 

秦小玲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标准的统筹、撰写、讨

论、修改、调研、宣贯

等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国家老年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标准的统筹、撰写、讨

论、修改、调研、宣贯

等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 

标准的讨论、撰写、修

改、调研、宣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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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过程 

2025 年 1 月正式立项后，中国老年医学学会（以下简称“学会”）

成立了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医养结合工作委员会、医

养结合促进委员会专家组成的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召开立项会，明确工作

内容和进度。主要成员包括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秦小玲，负责统筹标准的

起草；标准指导专家姚晓静，负责指导修改标准文本；标准工作委员会秦

小玲、杨利飞等，负责组织标准研讨会、审查会、调研等；医养结合促进

委员会负责协助收集征求意见、对接调研单位等；医养结合工作委员会负

责指导标准文本及相关材料的修改；写作班子徐卫华、郑利等，负责标准

文本、编制说明、标准解读等相关材料的撰写及修改等；验标小组负责标

准的讨论、修改、宣贯、实用性验证等。目前，已经召开专家讨论预审会，

完成了《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规范》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计划 3 月底前，完成意见梳理，召开中期评审会；5 月，发布《老年人失

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规范》团体标准。 

二、与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与本标准相关的文件有《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医

保办发〔2021〕37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医保发〔2023〕29号）、《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

（试行）》（医保发〔2024〕13号）、《长期护理保险经办规程（试行）》

郑  利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 
标准的撰写、讨论、修

改、调研、宣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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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办发〔2024〕22号）、《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

协议范本（试行）》（医保办发〔2024〕24号）等。 

《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医保办发〔2021〕37

号）、《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医保发〔2023〕

29 号）、《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试行）》（医保

发〔2024〕13 号）规定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的基本要求，《长期护

理保险经办规程（试行）》（医保办发〔2024〕22 号）、《长期护理保

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协议范本（试行）》（医保办发〔2024〕24

号）规定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开展评估服务的服务内容及流程，本服务标

准是以上文件的配套，对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的服务做了规范。 

本标准无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的发布为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

构开展评估服务提供了遵循，我国在此标准之前并无类似的标准发布。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三、国外相关规定和标准情况的对比说明 

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为中国特色，不采纳国外标准。 

四、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标准中各项重要技术指标依据如下。 

1.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评估服务，

其中“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参考自《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

办法（试行）》（医保发〔2024〕13号）。 

2.术语。失能的定义“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人体的某些

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正常的活动能力受到限制或缺失”来源于《长期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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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医保发〔2021〕37 号）；失能等级评估的定义

来源于《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医保发〔2023〕29

号）。 

3.基本要求。其中对评估机构及设施设备、服务协议管理、服务人员

的要求主要参考自《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试行）》

（医保发〔2024〕13 号）、《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医保发〔2023〕29号）。 

4.服务内容及流程。主要参考自《长期护理保险经办规程（试行）》

（医保发〔2024〕22 号）、《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服务

协议范本（试行）》（医保发〔2024〕24号）。 

五、征求意见和采纳情况 

本标准拟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城市的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和相关专家广

泛征求意见，收集的反馈的意见，经过起草小组及标准审查专家讨论，形

终稿。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根据征求意见修订。 

七、实施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发布后六个月实施。（本标准需要使用单位有充分的过渡

期，建议发布后六个月实施。） 

 


